
財政部 112年 1月 1日啟動利民便民措施項目表

一、利民措施

項次 項目 內容說明

1
續辦「青年安心成家

購屋優惠貸款」

「青年安心成家購屋優惠貸款」實施期間延長至

113年底，搭配相關優惠措施，減輕民眾居住負
擔，持續協助無自有住宅者購置住宅，促進安心就

業及安定生活，落實居住正義。

2

延長老舊大型車汰舊

換新減徵退還新車貨

物稅實施期間

賡續推動老舊大型車汰舊換新減徵退還新車貨物稅

[每輛新大型車最高減徵新臺幣 (下同)40萬元]措

施，實施期間延長4年至115年12月31日，有助降低

環境污染、改善空氣品質並促進車輛產業發展，達

成能源運用、環境保護及經濟發展三贏的政策目

標。

3
大宗物資降稅措施續

延長 3個月

為持續紓緩大宗物資價格仍偏高壓力，減輕國內廠

商營運成本負擔，包含免徵進口「黃豆、小麥、玉

米」營業稅、減免小麥、牛肉、奶油及烘焙用奶粉

關稅、調降汽柴油及水泥貨物稅措施再延長3個月

至112年3月31日。自110年12月1日起連續6波減免

稅賦措施，補貼相關原物料產業約474億元。

4
維持覈實調減小規模

營業人查定營業稅額

措施

依營業稅特種稅額查定辦法第3條第1項規定，覈實

調減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的查定課徵營

業人查定營業稅額，最低可免繳，以減輕營業人租

稅負擔。

5

調高 111年度綜合所

得稅每人基本生活所

需費用金額

111年度綜合所得稅每人基本生活所需的費用金額

由19.2萬元調高至19.6萬元。預估受益戶數為230萬

戶，增加可支配所得15.07億元，民眾於112年5月

申報111年度綜合所得稅時適用。

6

調高 111年度綜合所

得稅免稅額、標準扣

除額、薪資所得特別

扣除額、身心障礙特

別扣除額、課稅級距

及計算退職所得定額

免稅的金額

111年度綜合所得稅免稅額由8.8萬元調高至9.2萬

元，滿70歲納稅義務人、配偶及受納稅義務人扶養

之直系尊親屬免稅額由13.2萬元調高至13.8萬元；

個人標準扣除額由12萬元調高至12.4萬元，有配偶

者由24萬元調高至24.8萬元；薪資所得及身心障礙

特別扣除額由20萬元調高至20.7萬元。預估受益戶

數為641萬戶，增加可支配所得102.37億元。民眾

於112年5月申報111年度綜合所得稅時適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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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便民措施

項次 項目 內容說明

1
綜合所得稅網路申報

附件上傳

民眾採用網路辦理結算申報應檢送的相關附件資

料，可透過綜合所得稅電子結算申報繳稅系統上傳

送交。

2

綜合所得稅手機報稅

現金繳稅及申請延

(分)期繳稅功能

民眾利用手機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，可利用現

金方式繳納稅款及申請延(分)期繳稅服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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